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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23 年度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转移支付

绩效自评报告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高标准农田建设）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上海市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转移支付预

算和区域绩效目标情况

根据《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23 年粮油生产保

障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农计财发〔2023〕4 号）、《财

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的通知》（财

农〔2023〕19 号）文件，2023 年中央财政安排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 19022 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 2905 万元。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

算的通知》（财农〔2023〕19 号）文件，2023 年度耕地建设

与利用资金区域绩效目标如下：

1.年度目标

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开展耕地建设

与利用。

2.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2 万亩；改造提升高标

准农田面积 1 万亩；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0.5 万亩。

质量指标：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95%；耕

地质量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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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指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限 2023 年 6 月 30

日；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及时性 1—2 年。

3.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资金使用

无重大违规违纪问题；田间道路通达度平原区达到 100%，

丘陵区≥90%。

可持续影响指标：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

4.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满意度≥

90%；受益群众满意率≥90%。

（二）上海市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地方配套资

金预算情况

根据《关于下达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粮食、油

菜大豆）资金的通知》（沪农委〔2023〕183 号），2023 年上

海市配套市级资金 21333 万元，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粮

食）。根据《关于崇明区 2023 年农田建设项目的批复》（沪

农委〔2023〕276 号）、《关于金山区 2023 年农田建设项目

的批复》（沪农委〔2023〕277 号）配套市级资金 4652.97

万元，配套区镇级资金 1662.89 万元，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

（三）上海市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上海市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分解下达预算

在收到中央下达预算通知后，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以下简称“市农业农村委”）会同上海市财政局（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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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市财政局”）结合本市工作情况，制定了本市 2023 年耕

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同时发布《关于下达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粮食、油菜大豆）资金的通知》（沪

农委〔2023〕183 号），分解下达预算，具体情况如下：

（1）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安排资金 19022 万元。根

据《关于印发上海市农业绿色生产补贴管理细则的通知》（沪

农委规〔2022〕6 号）精神，我市继续稳定实施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政策，对本市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户、家庭农场、农民

合作社、农业企业和其他农业经营组织给予直接补贴，补贴

资金实行中央财政和市级财政统筹，按照水稻种植面积予以

补贴，每亩补贴标准为 260 元，对各区按照上年水稻实际种

植面积进行拨付；对光明集团等农业企业对上年资金进行清

算，并预拨当年资金。按照直达资金管理要求，加强部门协

作，完善政策制度，规范工作流程，落实绩效目标，加强资

金监管。

（2）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安排资金 2905 万元。及时分解

落实年度建设任务，及早启动并开展 2023 年项目建设工作。

优化项目选址和建设内容，重点补齐农田灌排设施等短板，

统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确保完成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

升年度任务。加强督促各地抢抓农闲有利时机，克服疫情不

利影响，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对于新立项未开工项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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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落实建设计划，加快项目招投标，提前做好开工前准备，

实现尽早开工。对于在建项目，要求倒排工期，加快进度，

严格执行相关建设标准，确保工程建设质量。

2.上海市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绩效目标情况

市农业农村委通过《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

《关于下达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粮食、油菜大豆）

资金的通知》（沪农委〔2023〕183 号）等文件，分解下达

绩效目标。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

资金到位率

根据《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关于下达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粮食、油菜大豆）资金的通知》

（沪农委〔2023〕183 号）等文件，市农业农村委分解下达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 19022 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 2905 万元，

资金到位率 100%。

2、预算执行

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中央财政资金为 21927 万元，上海

市配套市级财政资金为 25985.97 万元，区级及镇级资金

1662.89 万元，合计为 49575.86 万元，截至 2023 年底，项

目总执行数为 41168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9835 万元，市级

配套资金预算 21333 万元，总预算执行率为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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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分配科学性

（1）方案编制合规性

2023 年市农业农村委制定《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

案》，《关于下达本市中央财政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第一批）的

通知》，同步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明确补助目的、补助对象、使

用范围和工作要求等内容，方案编制完整、合规。

（2）分配科学性

2023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严格按照市农业农村委部门

转移支付管理制度以及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下达的各项目支出方向预算资金额度执行，无

跨转移支付项目整合资金、超出农财两部任务范围安排资金、将

中央财政资金直接切块用于上海市及区县政策任务等情况。

2.下达及时性

（1）方案报备及时性

市农业农村委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按要求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正式印发并报农财两部备案。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收到中央预算文件后，市农业农村委及时发布《关于下达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粮食、油菜大豆）资金的通知》（沪农委〔2023〕

183 号）、《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资金下达及时。

3.拨付合规性

（1）政策信息公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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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委按要求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和实施方案在

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官网进行公示。

（2）资金拨付合规性

市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

资金拨付符合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等有关规定。

4.使用规范性

资金使用规范性

市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部门转移支付管理支付规定以及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执行，以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资金使用规范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保障会计核算准确、

财务资料完整。

5.执行准确性

（1）预算偏差率

2023年本项目严格按照上级下达和本级预算安排的金额执行，

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2）资金执行准确性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支出明细填报规范、准确，自评

数据真实、准确，未发现与平台数据不一致等情况。

6.预算绩效管理

（1）绩效目标合理性

市农业农村委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同步下达绩效目标，根据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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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与利用资金实施方案中明确的绩效目标，将中央下达的预

算指标分解至各子项目，并能根据市级配套资金同步增加相应的

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合理。

（2）绩效监控规范性

市农业农村委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

管理，开展绩效监控，并按要求上报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

使用情况总结等，绩效监控规范。

（3）绩效评价有效性

市农业农村委将有关资金纳入本级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

管理，开展绩效评价，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区县或项目单位资金

分配的重要依据。

7.支出责任履行

（1）管理制度健全性

市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

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1 号）中《耕

地建设与利用资金管理办法》《上海市农业绿色生产补贴管理细则》

《上海市农田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管理制度实施项

目资金管理和绩效管理。

（2）地方财政投入

市农业农村委积极争取地方财政支持，会同市、区、镇各级

财政局投入资金 27648.86 万元，用于耕地地力保护补贴、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工作。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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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目标实现

政策落实有效性

根据《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预算的通

知》（财农〔2023〕19 号）文件下达的绩效目标，2023 年项目年

度目标为按照相关规划或实施方案，结合地方实际开展耕地建设

与利用。

市农业农村委会同市财政局对项目资金及时下达分解至各使

用单位，制定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明确主要用于

耕地地力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耕地地力保护方面，通过耕地地力保护补贴，2023 年全市粮

食播种面积 190.8 万亩，总产 101.9 万吨，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

粮食生产指标，实现粮食总面积、总产、单产三增。

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2023 年利用中央资金及市、区、镇各

级配套资金，开工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8 个，面积达 4.37

万亩。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具体完成情况见下表。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转移支付项目

产出指标完成表
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2 3.37

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万亩） 1 1

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万亩） 0.5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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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指

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质量指

标

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 ≥95% ≥95%

耕地质量 逐年提升 逐年提升

时效指

标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限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6 月 30

日

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及时性 1—2年 1—2年

（1）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

2023 年市农业农村委批复 28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建

高标准农田面积超 2 万亩。

该指标计划值是 2 万亩，实际完成值为 3.37 万亩。

（2）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

2023 年市农业农村委批复 28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改造

提升高标准农田面积超 1 万亩。

该指标计划值是 1 万亩，实际完成值为 1 万亩。

（3）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2023 年市农业农村委批复 28 个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新增

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超 0.5 万亩。

该指标计划值是 0.5 万亩，实际完成值为 2.69 万亩。

（4）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验收合格率

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完成情况良好，验收合格率超过

95%。

该指标计划值是≥95%，实际完成值为≥95%。

（5）耕地质量

2023 年通过项目实施，完成耕地地力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

等工作，上海市耕地质量逐年提升，增加了粮食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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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计划值是“逐年提升”，实际完成值为“逐年提升”。

（6）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限

2023 年资金下达后，按照中央财政和市级财政要求，督查各

区做好相应的分配方案和资金拨付，按照时间节点完成耕地地力

保护的补贴发放。

该指标计划值是“2023 年 6 月 30 日”，实际完成值为“2023

年 6 月 30 日”。

（7）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完成及时性

2023 年市农业农村委批复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共 28 个，在

收到批复后，相关建设项目基本已经完成前期准备工作，及时在

2023 年年底前开工，预计于 2024 年 6 月底前完工。

该指标计划值是“1—2 年”，实际完成值为“1—2 年”。

2.效益指标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转移支付项目

效益指标完成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社会效益指标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明显提升 明显提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无 无

田间道路通达度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区

≥90%

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区

≥9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水资源利用率 逐步提升 逐步提升

（1）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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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上海市超额完成国家下达的粮食生产指标，实现粮食

总面积、总产、单产三增，粮食单产位居全国第一，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明显提升。

该指标计划值“明显提升”，实际完成值“明显提升”，完

成计划目标值。

（2）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市农业农村委严格按照部门转移支付管理支付规定以及资金

管理办法规定要求执行，以规范各项经费的开支。资金使用规范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确保项目资金的专款专用；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保障会计核算准确、

财务资料完整。2023 年无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该指标计划值“无”，实际完成值“无”，完成计划目标值。

（3）田间道路通达度

通过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建工作，田间道路通达度提升，实

现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区≥90%的目标。

该指标计划值“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区≥90%”，实际完

成值“平原区达到 100%，丘陵区≥90%”，完成计划目标值。

（4）水资源利用率

随着高效节水灌溉面积的不断增加，水资源利用率逐步提升。

该指标计划值“逐步提升”，实际完成值“逐步提升”，完

成计划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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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意度指标

表 5 2023 年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转移支付项目

满意度指标完成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满意度 ≥90% ≥90%

受益群众满意率 ≥90% ≥90%

（1）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满意度

2023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对象对政策实施满意度调查满意度

≥90%。

该指标计划值≥90%，实际完成值≥90%，完成计划目标值。

（2）受益群众满意率

2023 年本项目的受益群众，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率≥90%。

该指标计划值≥90%，实际完成值≥90%，完成计划目标值。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本项目 2023 年完成情况较好，市农业农村委按照《关于下达

2023 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粮食、油菜大豆）资金的通知》（沪

农委〔2023〕183 号）文件精神，结合上海市耕地建设与利用工

作实际，制定《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等，及时下

达预算和绩效目标，取得良好效果。

2023 年项目资金投入情况-预算执行率 83.00%，偏离绩效目

标。主要原因是高标准农田建设相关资金是根据施工进度付款，

相关批复项目均于 2023 年底按要求开工，预计 2024 年 6 月底前

完工并执行完毕。下一步将相关资金结转至 2024 年继续用于高标

准农田建设，预计 2024 年年底前全部执行完毕，符合农业农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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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023 年项目于 2024 年年底前完成的要求。我们将督促施工

单位加快施工进度，尽快完成项目建设，及早发挥资金效益。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2024 年 1 月至 2024 年 3 月底，金山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已执行预算 1842.50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1427 万元，市级资金

41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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